
高雄市政府第三屆青年事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日期：112年 10月 21日(星期六) 10時 40分 

貳、 會議地點：橋頭糖廠－18號倉庫 

參、 主席：張副召集人以理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 

青年事務委員：史可名委員、周恩妤委員、林佑勳委員、林育暄委員、林尚毅委員、

姚瀚晴委員、洪羽臻委員、翁建中委員、陳昱丞委員、陳晉揚委員、

温詠淳委員、馮亦澤委員、楊士學委員、鄭家興委員、賴駿紳委員、

薛仲崴委員、簡志憲委員、羅士傑委員、饒芝綺委員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吳淑慧主任秘書、李慶璿科長、王子軒科長、陸秀如科長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確認第三次委員會議紀錄： 

裁示：洽悉。 

柒、 業務報告：(略) 

捌、 提案討論： 

 提案一改善校園周遭人行交通狀況 

提案人：翁建中委員 

連署委員：姚瀚晴委員、巫愷政委員、洪羽臻委員、郭育志委員、陳昱丞委員 

案由：行人地獄一詞在今年廣在社群流行，社會大眾逐漸對於行人路權與交通改善議

題有所正視與討論。交通部近日上路的未禮讓行人罰則，與高雄市交通局推動

以久的標線改造，屬實讓高雄的交通規劃與問題有許多改變。 

可是，越小的地方越容易被忽略。學生，作為無法駕駛汽機車的族群，與行動

不方便族群、高齡長者等。大多依靠步行或大眾運輸通勤。但綜觀市內人行空

間多被樹根縱行、抑或劃設不全，更多為被住宅及商家私物占道，行走在人行

道上就像遊玩跑酷，也得避開路面車輛，隱藏許多危險。 

愈發多的想法，期盼透過訴求與公民倡議，來向政府表達弱小的學生族群的聲

音。以學生為主體為出發點，只能倚賴步行上學或是家長接送及大眾運輸，但

校園周遭常充斥路寬過小，家長接送區與通勤車輛爭道。就算校園周遭設有實

體人行道，從家中步行到校園的路上、以及從大眾運輸站點步行至校園途中，

道路狀況無法掌握，學生也無法安全通行。 

紀錄：薛瑩樺 



學生權益組希望透過提案呼籲各單位重視高市學生就學之交通安全，也期盼高

雄再次引領全國交通及行人改革思維，保障學童安全，增進行人路權。 

決議：感謝委員提案及教育局、交通局的協助，針對本案亦請教育局、交通局持續 

精進後續作為。 

提案二南、高兩市青委交流會活動。 

提案人：史可名委員 

連署委員：張嘉芸委員、林佑勳委員、趙怡亭委員、薛仲崴委員、林育暄委員、  

胡詠新委員、邱霱委員 

案由：國內各地方青年諮詢組織相繼成立，為建立青年提供政策建言之管道，高雄市 

與台南市（以下簡稱兩市）政府亦於近幾年設置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以

下簡稱青委會），目的在整合市府青年資源與發展青年政策方向，並使青年能

參與市政公共討論過程，提升青年政策之前瞻性與創新性。 

為發展兩市青委良好之夥伴關係，使青委能認識彼此組織運作情形，探討兩市

青年議題面向，故高雄市政府青年委員會國際參與組提案發起本次交流會活動，

以審議民主之討論方式蒐集青委需求，聚焦青委關心議題，傾聽彼此之觀點與

想法。 

委員發言摘要： 

林佑勳委員：上次參加臺南青委會活動感受很深，無論是提案完整度或面向，都很 

值得我們學習。 

林尚毅委員：針對兩市青委交流的具體作法? 

史可名委員：兩個城市的意象不一樣，委員們對於自己的城市未來也有不同的想像 

，議題要如何聚焦後續可以一同討論。 

薛仲崴委員：希望能授權讓青年委員辦理這類活動，讓大家親自著手藉以提升參與感。 

決議：請業務科提供可行作法讓青年事務委員參考，青年局為幕僚單位，提案結果都

以全體委員的合議制進行，只要對公眾事務有幫助，青年局都會提供協助。 

提案三閒置空間活化給予青年微型創業暨文創產業或微型社福團體使用 

提案人：黃冠勳委員 

連署委員：黃弘斌委員、汪曼君委員、林俊毅委員 

案由：因鳳山市區鬧區有一塊閒置空間，舊成功派出所後面(舊警察宿舍) (地址為鳳

山區三民路 239號後面，可於成功路 49巷出入)，長年未使用且有歷史價值，



土地是國有財產局 、建物為警察局所有。 

可否給予需要團體或者青年微型創業暨文創產業進駐，活化閒置空間暨強化社

會安全網，讓還居住在那的少數警察遺眷可以回歸到自有家庭，讓土地活化、

建物活化。讓青年進駐打造一個文創概念。 

委員發言摘要： 

史可名委員：目前青年局所轄的青年創業基地共有幾處?不確定是否仍有開發新空間 

的必要。 

決議：往後委員針對青創基地有不同想法歡迎提出討論，青年局將參酌委員意見調整

基地規劃。 

玖、 臨時動議： 

一、 陳晉揚委員：邀請委員一起組隊參加 11月 25日同志遊行。 

二、 馮亦澤委員：建議於青年局網站設置公民參與網站，讓高雄所有的民眾都可以

提出意見並連署，通過的意見後續再交由青年委員討論，以更符

合市民的需求。 

壹拾、 主席裁示： 

一、 委員對於遊行或是市府的其他活動如有參與意願，都可以自行組隊參加，青年

局也可提供相關協助。 

二、 研考會已有設置高雄市政府公民參與網，各提案及相關資訊都會公開在網站上，

委員們可自行參酌。 

壹拾壹、 散 會：11時 30分 


